
保教机构“虐童”现象的情境预防

许倩倩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近年来保教机构“虐童”现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其综合防治面临着司法防治成效有限、校园防治措施零散、社会防治

体系尚未成熟等困境。本研究基于情境预防理论视角，通过对保教机构“虐童”事件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保教机构环境的封

闭性、虐童行为识别和问责困难、结果导向的机构管理制度、多种类型的人际冲突、校园儿童保护制度可见度低，为“虐童”事件

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与可能。建议通过提升保教机构开放性、强化保教机构的内外部监督、健全保教机构管理制度、关注教职工

身心健康、加强法律知识宣传与预警等措施，构建科学有效的保教机构“虐童”现象综合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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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al Prevention of Child Abuse in Childcar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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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child abuse”in childcare institutions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and

its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s confronted with such difficulties as limited judici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 scat-

tere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in schools, and immature soci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ituational Preven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judgment documents of child abuse in childcare institution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cclus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difficulties in identifying and accountability for child abuse, in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manage-

ment system, multiple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and low visibility of child protection measures may provide conditi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child abuse. It is suggested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child abuse in childcare

institutions by improving their openness, strengthening thei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perfecting their management system, pay-

ing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eachers and staff, and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and early warning of legal knowl-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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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是指成人以暴力或非暴力方式侵犯

未成年人的身体、情感、性、财产等权利并造成危

害的行为[1]。近年来，保教机构“虐童”事件层出

不穷，严重危害儿童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仅2016-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幼

儿园工作人员侵害儿童案件达到69人，提起公诉

77人 [2]。尽管这类案件总体数量不多，但社会危

害性巨大，激化了教育系统内外部矛盾，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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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已有研究从法规建设、

师德建设、心理健康保障等多个角度对儿童虐待

的发生机制与防治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关于虐童

事件情境因素的研究尚十分稀缺[3-4]。本研究基

于情境预防理论视角，根据有关案件裁判文书，

对儿童虐待现象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

保教机构“虐童”现象的防治策略。

一、保教机构“儿童虐待”现象的防治困境

（一）“虐童”现象的司法防治成效相对有限

我国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2015年

《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了“虐待被监护人、

看护人罪”的适用条件和量刑标准。然而，以司

法途径防治保教机构“虐童”现象仍存在诸多局

限。一是调查取证难度大。儿童虐待事件往往

具有较强隐蔽性，且学龄前儿童受其身心发展水

平的限制，在自我保护和举证方面存在诸多限

制。二是司法适用困难。当前“虐待被看护人

罪”相关法律条文对“虐待”行为没有明确的司法

解释，缺少对“虐童”行为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的规

定，相关判决案例中“情节恶劣”的认定具有随意

性，制约着实践中虐童行为的识别和防范[5-6]。三

是约束范围有限。有研究通过对《刑法修正案

（九）》自2015年11月实施到2017年12月两年间

有关案件判决书的分析发现，对托幼机构“虐童”

行为人量刑明显偏轻，5份判决书中有一半以上

的量刑都在最高刑罚的三分之一以下，即量刑小

于一年，，发生在托儿所、幼儿园等托幼机构内虐

待儿童的行为并未得到刑法的有效规制[5]。这意

味着仅有十分严重的犯罪才会得到法律惩处，且

惩处力度难以发挥足够警示作用。在上述因素

影响下，保教机构儿童虐待的司法防治成效具有

明显局限性，尤其不足以对尚未发生的“虐童”事

件进行有效预防。

（二）“虐童”现象的校园防治措施相对间接

零散

在教育系统内部，教职工“虐童”事件更多被

理解为个体师德缺陷，相应的防治措施以增强对

教师个体的监督训诫为主。尽管这些措施对于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规范从业行为具有积极意

义，但对于预防“虐童”事件来说仍存在较大局限

性：一是指向儿童虐待预防的针对性措施较少。

“虐童”事件对于保教机构而言属于小概率和高

风险事件。出于维护机构利益和形象的需求，保

教机构对于“虐童”事件往往采取谨慎避讳的态

度，注重通过师德和法制教育进行间接预防，很

少在正式制度中制定针对性的防治措施。二是

对事后惩治的重视多于事前预防。在“虐童”事

件发生后，相应的问责措施主要是对教师进行开

除、行政拘留和罚款、留园查看、公开检讨、扣除

工资等处理[7]。问责手段混杂、零散且都以事后

惩治为主，防人不防事，缺乏组织制度层面的系

统变革和长效措施。

（三）“虐童”现象的社会防治体系尚未成熟

尽管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提出儿童

权益保护包括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司法保护和

社会保护，但儿童权利社会保护的责任主体和实

际措施并不明确，在应对保教机构儿童虐待问题

上力有不逮。一是社会成员的儿童权利保护意

识有待提高。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儿童权利尚未

得到充分的重视[8]。只有严重且恶意伤害儿童的

行为才可能在法律上被定义为“虐待”，儿童遭遇

的情感和言语伤害往往被忽视。对儿童伤害行

为动机和后果的狭隘理解，使人们对于不同类型

的儿童虐待现象缺乏敏感，难以形成儿童权利保

护的社会氛围。二是儿童虐待现象的强制报告

制度有待进一步落实。2015年，我国《反家庭暴

力法》正式建立了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但其

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制约了儿童工作从业者及

“虐童”事件目击者对相关事件的识别和报告[9]。

2020年《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

度的意见（试行）》进一步明确了强制报告的责任

主体、适用情境及报告程序，儿童虐待强制报告

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但该意见的实施成效尚

待实践检验。

二、情境预防为“虐童”现象防治提供新

视角

情境预防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主张

通过对某些具体犯罪行为的发生情境进行管理

和设计，使行为人感到犯罪行为难度提高、风险

增加和收益减少，从而放弃或减少犯罪行为，进

而达到预防特定犯罪行为的目的[10]。该理论的基

本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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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预防的重心应从探究“原因”转向

“条件”

该理论认为传统的犯罪预防理论注重探究

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原因，强调从原因出发提出预

防犯罪行为的策略，但实际上行为人犯罪的具体

原因复杂多样，这种犯罪干预措施十分低效。情

境预防理论认为，任何犯罪行为的发生都存在支

撑犯罪的客观条件（例如合适的犯罪目标、地点

或时间等）。与其探究难以捉摸的犯罪原因，不

如探究在具体情境下“哪些条件使犯罪成为可

能”，进而有针对性地消除这些条件，从而达到预

防犯罪的目的。在保教机构“虐童”案件中，多数

施虐者没有犯罪记录，甚至在同事眼中属于“工

作比较积极，对班级工作很上心”的人[11]。这种情

况也反映出“虐童”案件发生机制的复杂性，施虐

者的施虐行为往往由个体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

相互交织导致，难以从犯罪人个体层面寻找到稳

定的犯罪原因。

（二）犯罪行为者是理性的行为人

情境预防理论的提出者克拉克认为，犯罪并

非犯罪人毫无理智的盲目行为，而是用来满足犯

罪人特定需要的有目的的行为。犯罪行为是个

体与特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潜在的犯罪人在

实施犯罪前必然身处一定的具体环境中，他需要

结合自身能力对特定情景下实施犯罪的难度、收

益和风险进行评估，进而做出是否实施犯罪的决

策[12]。由此出发，通过具体的物理、组织和社会环

境改造减少犯罪机会，有助于达到阻退潜在犯罪

行为人的目的。保教机构“虐童”这种独特的犯

罪类型恰恰体现出施虐者的“理性”，例如，这些

施虐者都没有在保教机构之外的场合有暴力记

录，多数施虐者采用针扎、恐吓等伤痕微小且难

以诊断的施虐方式，部分施虐者会有意识将幼儿

拉到监控死角进行施虐并威胁幼儿不许告诉家

长[13]。这些都说明施虐者对犯罪对象、方式和情

境的“安全性”进行了仔细考量，也说明此类犯罪

行为高度依赖适宜的犯罪条件才得以发生。

（三）对社会生活环境的设计改造有助于预

防犯罪行为

大量犯罪研究表明，犯罪行为在物理时间和

空间上分布不均衡，犯罪率更高的地区往往在日

常活动的时间、空间和方式上为犯罪活动提供了

机会，例如空间缺乏监控、人际交往疏离、财物缺

少防护、逃跑路径畅通等。与之相应，减少犯罪

事件也就必须从改变当地的物理环境和人们的

生活方式入手。由此出发，情境预防理论强调通

过对犯罪情境的识别、设计和管理进行犯罪预

防，并从提高难度、提高风险、减少刺激、降低回

报、排除借口五个方面提出了25种犯罪预防措

施，这些措施在国内外预防街头扒窃、社区犯罪、

校园性侵害等具体的犯罪类型中取得了显著成

效[14]。保教机构“虐童”案件作为一种高度具体的

犯罪类型，其犯罪人、受害者和案件发生情境都

具有一定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有助于对犯罪行为

得以发生的情境条件进行细致分析，进而提出更

具针对性和可行性的防治策略。

三、保教机构“虐童”事件情境因素分析

2015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将“虐待被监护人、

看护人罪”正式入刑，但保教机构“虐童”事件仍

绵延不绝。从情境因素角度识别“虐童”事件的

发生规律和防治漏洞，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防治工

作的针对性。2020年3月10日，课题组在中国裁

判文书网以“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为案由进

行高级检索，共检索出相关案件裁判文书51份，

排除受害者非儿童或犯罪场所非保教机构的案

件，共筛选出保教机构虐童案件31例，并对31个

案例的儿童虐待发生情境进行了分析。

（一）保教机构环境的封闭性，降低了“虐童”

行为难度

从虐童行为发生的情境来看，保教机构环境

的封闭性特征突出，缺乏来自组织内部与外部的

有效监管，大大降低了“虐童”行为的实施难度。

一是物理空间的封闭性。回顾相关案件可以发

现，虐童事件大多发生在活动室、休息室、卫生

间、储藏室等相对封闭独立的室内空间。尽管不

少保教机构在公共空间装有监控设备，但难以制

约躲避监控的施虐行为。二是社交环境的封闭

性。保教机构工作人员一般具有稳定的岗位和

工作对象，与外界沟通较少，且机构少有外部人

员进入，从而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人际环境。空间

与社交环境的封闭性增进了教职工在情感和利

益上的相互依赖，使共同犯罪和相互包庇的行为

成为可能。在保教机构“虐童”案件中，有7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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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属于相同班级的多名教职工共同犯罪。在“孙

某1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一案中，与涉案教师

在相同班级工作的另外2名教师及园长都声称

“未见过孙某1拿针管吓唬孩子”，这不仅与本案

十余名受害儿童多次受虐的调查事实难以吻合，

更与判决书中孙某1自述“白老师知道其拿针管

吓唬孩子的事”的说法存在矛盾。显然，如果组

织存在着漠视或包容儿童虐待行为的文化，组织

中的个体也将倾向于忽视虐待行为的严重性[15]。

（二）虐童行为识别和问责困难，降低了“虐

童”行为风险

我国当前关于儿童虐待防治的法规分散在

多部门法规文件中，儿童虐待的预防、识别和问

责尚未形成系统的制度链条，制度环境的不完善

客观上降低了儿童虐待行为的风险。一是师幼

双方在能力和地位上的不对等关系降低了虐童

行为被发现的风险。一方面，学前儿童身心发展

水平不成熟，缺乏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甚至难

以意识到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并时常因能力问题

无法对侵害行为进行有效举证[16]。另一方面，教

职工的专业身份易使其行为适宜性的边界变得

模糊[17]。例如，在“任靖、刘志娟一审刑事判决书”

中，园长证词称“看到孩子刘某在幼儿园地上滚

来滚去，任某老师在揉孩子屁股，这个孩子还在

笑，我没有见过打孩子的情况”[18]。尽管该证词存

在包庇的可能，但也反映出儿童虐待行为难以准

确识别的现实困境。二是儿童虐待犯罪的量刑

较轻，对个体与组织缺乏足够震慑力，降低了虐

童行为的责任风险。在已有判决案例中，“虐待

被看护人罪”的量刑最高为2年6个月有期徒刑，

多数处罚时间未达2年，且部分判例没有从业禁

止。在“孙某1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案中，尽管

孙某1被证实曾多次对多名幼童持针管进行威胁

恐吓，此案仍因“情节轻微”而“免予刑事处罚”[19]。

（三）结果导向的机构管理制度，增强了“虐

童”行为回报

无论是一时失控还是有意为之，“虐童”行为

对施虐者而言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回报，这种回报

体验与保教机构以结果为导向的机构管理观念

或制度相联系。一是就教师与幼儿关系层面而

言，这种回报表现为幼儿对教师指令的屈服与遵

从。相关研究认为，我国成年人倾向于将侵略性

惩罚作为一种纪律策略，以此对年幼儿童不可接

受的行为进行控制，导致年幼儿童容易遭受成年

人的虐待[20]。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教职工施虐行

为的直接动机是为了“让幼儿好好吃饭、睡觉，集

体活动时听话，服从管理”，这些虐待行为被误解

或曲解为合理的教育管理行为，甚至被作为“有

效手段”在教职工间相互授受。二是从教师与机

构关系层面来看，这种回报体现为机构管理者的

支持与肯定。在保教机构“虐童”案例中，涉事教

职工往往都没有前科劣迹，其犯罪行为的产生与

不健康的组织文化密切相关。最为典型的“携程

亲子园”虐童案件中，两个班级7名教职工频繁以

芥末管教幼儿。机构负责人在知情时不仅不予

制止，反而多次要求相关教职工对幼儿“做规

矩”，并提醒“做规矩”时注意回避摄像头[21]。错误

的班级和机构管理理念增加了虐待行为的潜在

回报，大大增加了“虐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四）多种类型的人际冲突，强化了“虐童”行

为刺激

回顾相关案件可以发现，多数教职工“虐童”

事件掺杂着多种类型的人际冲突，例如师幼冲

突、幼儿同伴冲突、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冲突以及

教师与同事之间的冲突等，这些冲突成为诱发教

职工失范行为的直接刺激。一是师幼冲突往往

是诱发教职工失范行为的直接原因，多数虐童案

件的发生情境是幼儿不吃饭、不睡觉或幼儿间发

生冲突。这种情境特征与保教机构教职工的工

作性质密切相关，年幼儿童的关怀与教育工作包

含着持续不断的人际互动和情感卷入，因此属于

高情绪劳动行业。倘若教职工缺乏积极的价值

认同和情绪调节策略，很容易在日复一日的工作

中产生较高的情感损耗，诱发情绪衰竭和职业倦

怠[22]。二是儿童保教工作的安全压力大且容错率

低，教职工与家长或同事之间的冲突促使工作压

力累积，提高了教职工出现过激反应的可能。例

如，“刘春梅、张玉婷虐待罪”一案施虐教师自述

其动机包括“报复幼儿家长等原因”[23]，“王某甲虐

待被看护人”案中与施虐者同班的教师自述“王

某甲平时在班级上有过体罚学生的情况……她

们跟王某甲说过这样不太合适，但是王某甲是班

级负责人，她们是新老师，说了王某甲没有

听”[24]。显性和隐形的人际冲突成为诱发或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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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行为的导火索。

（五）校园儿童保护制度可见度低，提供了

“虐童”行为借口

尽管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教师具有保护

儿童的权利与义务，但这些法规往往在保教机构

环境中缺乏足够的可见度，助长了施虐者的侥幸

心理。一是相关法律法规的抽象程度较高，机构

在落实法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我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

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但现

实中许多保教机构对“体罚”和“变相体罚”的界

定不清晰，导致其教职工对伤害不明显的体罚行

为怀有侥幸心理。相关案例中出现的针扎、恐

吓、强迫喂食、胶带封嘴等行为都不会导致明显

外伤，施虐教师也往往辩称自己的行为属于“班

级管理行为”而非“虐待”[24]。二是机构内部与外

部的监督力度不够，安全保障相关制度缺失或流

于形式。一方面，《教师法》《幼儿园教师专业标

准（试行）》等法规对于亲子班、辅导班等商业化

机构工作人员存在适用困难，教育行政部门也难

以对这类机构进行外部督导。另一方面，保教机

构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够完善。例如，多数机构以

教职工签署“安全责任书”和“师德承诺书”等方

式进行内部监管，但这些书面文件往往成为机构

规避法律责任的手段，难以发挥规范教职工行为

的实际效力。此外，已有案件主要对施虐者个人

进行处罚，对单位进行刑事处罚的判例十分罕

见[7]，受处罚主体的不对称性也不利于督促机构

加强对“虐童”现象的防治。

四、、保教机构“虐童”现象的情境预防策略

情境预防包括通过对环境改造来减少犯罪

行为可能出现的机会，相关策略包括增加难度、

提高风险、降低回报、减少刺激、排除借口等。基

于保教机构特殊的情境，结合以上案例分析，提

出以下防治策略。

（一）加强保教机构开放性，提高“虐童”行为

实施难度

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使其对外在保

护措施的依赖性更高。保教机构活动场地与组

织形式的封闭性一定程度上为“虐童”行为的发

生创造了条件，因此，加强保教机构环境的开放

性是提高“虐童”行为难度的关键措施。第一，保

教机构应参照《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

中关于师幼比的规定配备师资，采取班级“两教

一保”或“三教轮保”的配置方式，避免在工作时

间安排必须离开班级参加的会议或教研活动，从

时间和空间层面避免出现个别教师单独承担教

养责任的情况。第二，加强幼儿园物理环境的开

放性。我国《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175-2016）

从“保证室内采光量和幼儿的对外视线不被遮

挡，避免产生封闭感”角度对幼儿园门窗设计进

行了规定，但实践中仍有许多保教机构门窗有覆

盖物。为保障幼儿活动场地的视觉开放性，保教

机构应保持门窗玻璃无遮挡，完善公共区域视频

监控，减少校园安全盲区；第三，增强保教机构活

动参与的开放性。完善家长参与保教机构活动

的制度建设，健全心理咨询师、医疗工作人员、社

区工作人员等专业群体与保教机构的合作机制，

增进家庭、社区与保教机构的相互协作与监督。

（二）强化机构的内外部监督，提高“虐童”行

为风险

“虐童”行为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反应出部分

保教机构安全意识淡薄、组织管理松懈，甚至可

能滋生出包庇纵容“虐童”行为的组织文化，因此

有必要强化保教机构本身的内外部监督措施。

第一，加强保教机构自我监督机制建设，完善教

师及工作人员入职资格审核制度、师德自评与他

评制度、教育行为负面清单制度、机构安全风险

评估制度等，以制度营造健康的组织文化。第

二，建立0-6岁儿童保教机构的一体化管理制度，

将各类保教机构纳入教育行政督导范围，建立保

教机构安全与质量信息披露机制，定期向家长与

社会公开保教机构年度运营与服务状况。第三，

完善教职工儿童虐待行为的处罚机制。一方面

完善相关案件的刑罚措施，除剥夺施虐者个体的

人身自由外，以从业禁止和单位处罚来增强对潜

在犯罪人的威慑；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达到刑事

处罚条件的虐童行为，应完善其民事和行政处罚

措施，加强对个体与单位的问责力度[25]。

（三）建立科学的机构管理制度，降低“虐童”

行为回报

在“虐童”事件中，保教机构的管理理念与相

关制度影响着教职工对虐待行为“风险”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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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感知。因此，完善保教机构的管理制度是

防治虐童事件的重点。第一，完善对保教机构管

理者的专业资质要求。领导者的专业素养是构

建科学管理体制的基础，尽管我国2015年出台了

《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但园长无证上岗、价值

领导素养欠缺、专业能力薄弱等问题仍十分突

出[26],且保教机构管理者尚无专业资质的明确要

求。进一步完善保教机构管理者资质与培训要

求是保障保教机构办学价值科学性与办学行为

规范性的前提。第二，健全保教机构教职工专业

素养的培训机制，帮助新手教职工掌握有效的家

园合作策略、教学策略与班级管理方法，明确不

适宜的班级管理方式，破除对班级管理“回报”的

认知误区与行为习惯。第三，建立班级管理工作

的正向反馈与激励机制，帮助教职工体验科学保

教的成就感与价值感，进而巩固科学保教实践的

信念与行为，在保教机构中形成科学保教的管理

理念与组织文化。

（四）关注教职工身心健康，减少“虐童”行为

刺激

身心健康的师资队伍是高质量儿童保教的

前提，防治教职工失范行为应注重对其身心健康

状态的持续关注与保障。第一，建立教职工心理

健康动态评估机制。在招聘录用环节注重背景

审查和心理评估工作，实施教职工心理健康的定

期测评和档案记录制度，注重日常管理工作中的

心理疏导与关怀。第二，为教职工情绪放松与宣

泄提供时空条件，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和情感支

持。例如，在机构中设置独立的教师休息室、在

一日工作流程中预留弹性休息时间、定期开展教

职工休养团建活动等措施都有助于教师在情绪

紧绷时寻求恢复。第三，明确工作中的冲突应对

机制。保教机构工作人员需面对家长、教职工、

幼儿乃至社区成员等多种利益主体，不可避免在

专业实践中会出现利益冲突。在机构和班级层

面明确人际冲突的类型、性质与应对策略，有助

于教职工从客观和专业角度寻求问题解决的策

略，减少他们在面对冲突事件时出现认知、情感

和行为上的过激反应。

（五）加强法律知识宣传与预警，排除“虐童”

行为借口

从排除行为借口的角度来看，需加强以下措

施。第一，健全保教机构儿童虐待行为防治规章

制度。张贴教职工行为正面与负面清单，帮助教

职工了解教育情境中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具体

行为，澄清教育行为的灰色地带，激发教职工责

任心。第二，明确教师失范行为的强制报告机制

与内部审查机制。依据《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成立保教机

构内部伦理委员会，建立和完善教职工失范行为

的调查程序和处理机制，并将相关制度以培训和

张贴形式传达到每位工作人员。第三，以保教机

构为基础开展学前儿童自我保护教育。通过教

学活动、亲子活动、社区宣传活动等形式开展幼

儿自我保护教育，一方面以此增强幼儿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促进家长、教职工及社区

成员儿童保护意识，逐步构建幼儿权利的多重保

护网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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